附件1：

文艺精品扶持项目申报事项及要求

申报项目类别

    1．文学类（包括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报告文学、纪实文学、诗歌集、儿童文学、民间文学、文学剧本、文艺评论集等）；

2．影视类（包括电影、电视剧、动画片、纪录片、广播剧、微电影、网络剧等）；

3．舞台艺术类（包括戏剧、舞蹈、曲艺，不包括节庆综艺性文艺晚会）；

4．歌曲类（包括单曲、组歌等）。

二、申报材料要求

申报材料要求同时提交纸质版和电子版材料。
（一）纸质版材料要求

1．提交1份主管部门审核盖章的申报表（附表2）。
2．提交1套汇编成册的申报材料，材料内容包括：

（1）项目申报表；

（2）申报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经营许可证复印件。申报个人需提供身份证正反复印件；

（3）项目总投资及分项预算明细；

（4）作品相关材料：

①文学类作品。提供已公开发表或出版的书籍5套；正在创作的需提供详细写作（采访）大纲和作品文字初稿5份，同时提供创作计划及出版社签约出版合同。 
②影视类作品。提供不少于1500字的剧情简介、完整剧本和光碟、主创人员简介、创作计划及作品完成时间。电影、电影纪录片、电影动画片需提交电影公映许可证；电视剧、电视纪录片、电视动画片、广播剧、微电影、网络剧等需提交平台播出证明或收视情况、获奖等证明材料。申报作品需提供编剧授权证明，改编作品需提供原著作权人的授权书。

③舞台艺术类作品。提供不少于600字的剧情简介、主创人员简介、创作主题、创作计划及作品完成时间。已完成的提供演出、获奖情况和社会评价等证明材料。大型舞台艺术作品需提供完整剧本和样片。申报作品需提供编剧授权证明，改编作品需提供原著作权人的授权书。

④歌曲类作品。提供不少于600字的作品简介、主创人员简介、创作主题及作品完成时间，并提交传唱、推广、采用或获奖情况等证明材料。组歌内所有歌曲均应为新创作歌曲。所有作品应取得词、曲作者的书面授权书。

（5）影视、舞台艺术、歌曲类作品的音视频文件刻录成光碟置于申报材料封底。

（二）电子版要求

1．文学类作品需提供WORD电子版书稿（已完成的提供全部书稿、没完成的提供不少于三分之二篇幅的书稿内容）；

2．影视、舞台艺术需提供剧本、音视频文件等电子版材料。歌曲类作品需提供音视频文件、乐谱、歌词等电子版材料；

3．将申报项目的所有材料电子版打包并按“主管单位+类别+项目名”（如市文联-中短篇小说集-《余温》）格式命名，由主管单位收集汇总，统一以移动硬盘或U盘的方式报送。

附表：1. 宜昌市2022年度文艺精品创作扶持申报项目汇总表

2. 宜昌市2022年度文艺精品扶持项目申报表

附表1：

宜昌市2022年度文艺精品创作扶持申报项目汇总表
汇总单位：（盖章）                                                上报时间：    年   月   日
	文学类

	序号
	体裁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主创人员
	项目简介（200字以内）
	项目联络员
	联系方式

	
	
	
	
	
	
	
	

	
	
	
	
	
	
	
	

	
	
	
	
	
	
	
	

	影视类

	序号
	体裁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主创人员
	项目简介（200字以内）
	项目联络员
	联系方式

	
	
	
	
	
	
	
	

	
	
	
	
	
	
	
	

	
	
	
	
	
	
	
	

	舞台艺术类

	序号
	体裁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主创人员
	项目简介（200字以内）
	项目联络员
	联系方式

	
	
	
	
	
	
	
	

	
	
	
	
	
	
	
	

	
	
	
	
	
	
	
	

	歌曲类

	序号
	体裁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主创人员
	项目简介（200字以内）
	项目联络员
	联系方式

	
	
	
	
	
	
	
	

	
	
	
	
	
	
	
	

	
	
	
	
	
	
	
	


汇总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附表2：

宜昌市2022年度文艺精品扶持项目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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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人：                          联系电话：
附件2：

大众文艺优秀作品扶持项目申报事项及要求

一、申报项目类别

由市内大众文艺社团组织并主导创作的原创大众文艺作品，包括文学类、影视类、舞台艺术类、歌曲类作品。

   1．文学类（包括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报告文学、诗歌集、纪实文学、儿童文学、民间文学、文学剧本、文艺评论集、新故事作品集、民间文学著作集或民间文艺收集整理作品等）；

2．影视类（包括电影、电视剧、动画片、纪录片、广播剧、微电影、网络剧等）；

3．舞台艺术类（包括戏剧、舞蹈、曲艺、杂技，不包括节庆性文艺晚会）；

4．歌曲类（包括单曲、组歌等）。

二、申报材料要求

申报扶持项目要求同时提交纸质版和电子版材料。
（一）纸质版要求

1．提交1份主管部门审核盖章的申报表（附表2）。
2．提交1套汇编成册的申报材料，材料内容包括：

（1）项目申报表；

（2）申报社团法人证书复印件、经营许可证复印件。社团负责人提供身份证正反复印件；

（3）社团情况介绍：不少于1500字。包括社团基本情况、近两年来工作成绩、获奖情况、社会影响及后期工作计划等内容；

（4）项目总投资及分项预算明细；

（5）作品相关材料：

①文学类作品。提供已公开发表或出版的书籍5套；正在创作的需提供详细写作（采访）大纲和作品文字初稿5份，同时提供创作计划及出版社签约出版合同。 

②影视类作品。提供主创人员和剧情简介（不少于600字）、完整剧本和光碟。电影、电影纪录片、电影动画片需提交公映许可证；电视剧、电视纪录片、电视动画片、广播剧、微电影、网络剧等需提交平台播出或收视情况、获奖等证明材料。申报作品需提供编剧授权证明，改编作品需提供原著作权人的授权书。

③舞台艺术类作品。提供不少于600字的剧情简介、主创人员简介、创作主题、创作计划及作品完成时间。申报作品需提供编剧授权证明，改编作品需提供原著作权人的授权书。

④歌曲类作品。提供不少于600字的作品简介、主创人员简介、创作主题及作品完成时间，并提交传唱、推广、采用或获奖情况等证明材料。组歌内所有歌曲均应为新创作歌曲。所有作品应取得词、曲作者的书面授权书。

（6）影视、舞台艺术、歌曲类音视频文件刻录成光碟置于申报材料封底。

（二）电子版要求

1．文学类作品需提供WORD电子版书稿（完成的提供全部书稿、没完成的提供不少于三分之二书稿内容）；

2．影视、舞台艺术需提供剧本、音视频文件等电子版材料。歌曲类作品需提供音视频文件、乐谱、歌词等电子版材料；
3．将项目申报材料电子版打包并按“主管单位+类别+项目名”（如西陵区—舞蹈—《扇舞峡江》）格式分别命名，由主管部门收集汇总，统一以移动硬盘或U盘的方式报送。

附表：1. 宜昌市2022年度大众文艺优秀作品扶持项目汇总表

2. 宜昌市2022年度大众文艺优秀作品扶持项目申报表

附表1：

宜昌市2022年度大众文艺优秀作品扶持项目汇总表
汇总单位：（盖章）                                                  上报时间：   年   月   日
	文学类

	序号
	体裁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主创人员
	项目简介（200字以内）
	项目联络员
	联系方式

	
	
	
	
	
	
	
	

	
	
	
	
	
	
	
	

	
	
	
	
	
	
	
	

	影视类

	序号
	体裁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主创人员
	项目简介（200字以内）
	项目联络员
	联系方式

	
	
	
	
	
	
	
	

	
	
	
	
	
	
	
	

	
	
	
	
	
	
	
	

	舞台艺术类

	序号
	体裁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主创人员
	项目简介（200字以内）
	项目联络员
	联系方式

	
	
	
	
	
	
	
	

	
	
	
	
	
	
	
	

	
	
	
	
	
	
	
	

	歌曲类

	序号
	体裁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主创人员
	项目简介（200字以内）
	项目联络员
	联系方式

	
	
	
	
	
	
	
	

	
	
	
	
	
	
	
	

	
	
	
	
	
	
	
	


汇总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附表2：

宜昌市2022年度大众文艺优秀作品扶持项目

申 报 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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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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